
 

公開徵求 2014 年國科會與印度科技部 

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書 

 

壹、 作業時間：  
 

一、申請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2013 年 8 月 30 日止（以各

申請人任職機構發文日為憑）  

 

二、 計畫執行起始日： 預計 2014 年 4 月 1 日 
 

貳、 優先推動合作領域及主題： 
 

一、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二、Micro/nano-electronics and Embedded systems 
三、New material for sustainable energy and storage devices 
四、Tropical food 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五、Earthquake relat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六、Drug discovery and pharmaceutical 
七、Structural biology, functional genomics 
八、Marine sciences 
九、Biomedical devices 

 

 

參、 注意事項：  
 

一、 本年度預計補助件數: 約 10 件 3 年期計畫。 
 

二、必須於截止日前由申請人任職機構發文至國科會，請於 
公文主旨清楚標示「2014 年台印雙邊計畫」，以利辨識。 

 

三、基於雙邊協議，此次申請計畫之經費預算可全編列為 

           雙向人員交流所需之差旅費用，雙方計畫主持人在計畫 

           提出前應經過彼此詳細的溝通與討論所提出，內容須經   

           雙方同意。 本案不補助人事費及研究設備費，得以編列  



 
           國外學者來台生活費及國外差旅費(必要時得編列耗 

           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四、本項台印共同合作計畫申請以三年期為上限；每件台印

雙邊計畫每年平均規模約新台幣 1,200,000 元，其中由

台印雙方各約補助一半之經費用以執行計畫(即國科會

補助台方申請約新台幣 60 萬元(上限/年)、印方補助印

方申請約等於新台幣 60 萬元之金額)。 
 

五、台印雙方計畫主持人於規劃合作時，應先議定未來雙方

智慧財產權與成果之歸屬、管理及運用方式，必要時可

共同簽訂相關計畫合約書。 

肆、 申請資格及方式  
 

一、我方主持人資格: 須符合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人資 

 格。 

 

二、我方申請程序: 

 

i. 申請人至本會網站

(http://www.nsc.gov.tw/)進入「研究人才

個人網」後請選擇「一般專題研究計畫」項

下之「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畫 ( Joint 

Call)」類別進行申請。並填具「國際合作計

畫表 I000-I003」。 

 

ii. 申請人任職機構依本會「專題計畫線上申請

彙整」作業系統製作及列印申請名冊乙式兩

份於申請截止收件日前函送本會。 

 

三、請附上雙方共同主持人及主要研究人員英文履及其著作

目錄。本項台印共同合作研究計畫案需經本會及印方 DST

雙方審查均予通過後才屬完成，並予以補助。  

 

四、含以下任一情況的申請案恕不受理： 



 
 

i. 只有單方提出計畫申請書； 

ii. 超過規定之申請截止日； 

iii. 未依本會專題作業規定提出； 

iv. 申請人目前已持有 2 件(含)本會專題研究計

畫「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且

其計畫執行日期均與本次徵求案之預定執行

迄日達 3 個月以上重疊者。 

v. 計畫主持人提出本項徵求之計畫申請後，倘

在本會進行審議過程中，主持人獲有本會補

助此類「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達 2 件者，本會得不再核予補助該計畫主持

人第 3 件計畫。 
 

伍、 台印雙邊交流經費編列方式如下: 
 

一、 派遣方需自付國際機票(含海外健康保險，簽證與機場

費)。 

 

i. 例: 我國人員訪印則由我方負責所有機票、

健康保險、簽證與機場費。 

 

ii. 例: 印方人員訪台則由印方負責所有機票、

健康保險、簽證與機場費。 

 

二、接待方需負責提供日支現金(餐飲與雜支用)，住宿，     

機場交通等。 

 

i. 例: 我國接待方(即我國計畫執行單位)給付

印方來訪人員來台生活給付標準，可參考本

會「補助國外學者專家來台從事雙邊科技合

作活動生活費標準表」，但所支付之日支生活

費除了包含旅館或宿舍費(住所應含傢俱)外

必須另包含支付日領金額(實拿，即稅後)新

台幣 1000元(從第一日至第 30日) 做為餐飲



 
及其他支出用途，而從第 31 日(含)以後每日

降為新台幣 700 元。 

 

ii. 例: 印方接待我方，從第 1 至 30 日每日 5000

盧比(印元) 做為住宿、餐飲及其他支出用途

(例機場接送等等)。(印方於 2012 年 5 月 8

日更新) 

 

三、台印互訪以一年兩次為原則，台方學者訪印一年不得超

過兩次，印方學者訪台一年不得超過兩次。另依印方之

定義:「一次」的定義為「一個」學者訪印一趟(即 1 人

次)。 如因計畫需求需要超越上述規定，請先與印方學

者協調溝通後再於計畫書中編列出國預算。 因台印互訪

之經費皆由本會及印度科技部共同補助，故如計畫執行

上確實有出訪超過兩次之必要(限台方)，可於本會台印

計畫申請書中編列其出國差旅費，即出訪印度兩次以內

則依台印協議由本會及印度科技部共同補助出國經費，

如台方因計畫需求需訪印度超過兩次者(2 人次)，第三

人次(含)以上出訪之經費則由本會計畫項下支應。 


